
致 環境事務委員會 
   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小組委員會 
  

有關 2017 年 1 月 16 日會議書面意見 
 
垃圾站主要功能是接收家居垃圾，當中 1/3 是廚餘，廚餘帶來的污染、氣味、衛生等問題最為嚴重，

所以廚餘是必須優先處理； 
 
所有廢棄物均有三高兩低問題，廚餘更甚，三高兩低者： 
 
運輸成本 高 
二次污染 高 
處理成本 高 
產品價值 低 
源頭分類 低 
 
廚餘更不應只作中央處理，應於源頭就地初處理，垃圾站是個理想地方，用廚餘機作初步處理，即破

碎及脱水，讓水份降低於 30%，這樣才運到公/私營處理中心，無論二次汚染，運輸成本均大幅降低； 
 
韓國亦有參考例子，在社區一角，她們設有環保閣(Clean House) ，收集居民垃圾，由義工分類、處

理，回收物包括塑膠、紙張、廚餘等，廢棄物經分類、處理、包裝後再交到回收商，項目參者包括政

府、居民、回收商，這三個重要角色均參與其中，成功機會便大增。 
 

   
 
最後問題是 - 誰比錢？誰分類？誰運作？ 
以過往政府思維，會話交比 NGO，但看看綠在乜乜，大家都知無好結果. ！ 
 
正好就今次以居民 + 政府 + 回收商 = 垃圾站試行環保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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